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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石混凝土坝施工质量数智化监控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陕西省境内堆石混凝土坝施工质量数智化监控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监控系统架

构、施工质量数智化监控、监控设备技术要求、数据采集传输与处理、智能预警与质量闭环管控、系统

运维与验收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陕西省境内新建、改建、扩建的大、中型堆石混凝土坝施工质量数智化监控系统设计、

建设管理、运行维护工作，小型堆石混凝土坝、类似堆石混凝土水工建筑物施工质量监控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SL/T 678 胶结坝技术规范

SL 725 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监测设计规范

SL 766 大坝安全监测系统鉴定技术规范

DL/T 5806 水电水利工程堆石混凝土施工规范

NB/T 10077 堆石混凝土坝设计规范

NB/T 11559.1 水电工程有限元数值分析导则 第1部分：混凝土坝

NB/T 11668 大坝智能建设技术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堆石混凝土 rock-filled concrete（RFC）

利用高自密实性能混凝土填充堆石体的孔隙, 形成完整、 密实、 满足设计要求的混凝土。

3.2 数智化监控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monitoring

综合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大坝施工过程进行数字化、智能化的监测、分析与控

制的手段。

3.3 关键工序 critical process

在堆石混凝土坝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对工程质量、结构安全起决定性作用的施工环节与步骤，包

括堆石入仓、自密实混凝土浇筑、层面处理、温控防裂等工序。

3.4 智能预警 intelligent early warning

通过实时分析现场监控数据与预设的安全/质量阈值，在隐患或偏差发生前自动发出警示以防患于

未然的技术手段。

3.5 闭环控制 closed-loop control

通过构建现场施工信息的监测、分析与反馈体系，对施工质量风险进行全过程监测、预警与管控，

确保质量隐患被彻底消除并达成预期目标的管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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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4.1 一般规定

4.1.1 堆石混凝土坝施工质量智能监控系统应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步投用，

满足数字孪生水利工程的建设质量和安全监管的相关要求。

4.1.2 数智化监控的主要项目及控制标准应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施工质量、安全相关标准，不得降低

施工质量基本要求，与现有质量管控体系有效衔接。

4.2 监控范围

堆石混凝土坝施工质量数智化监控应对筑坝材料、中间产品及浇筑质量进行监控，应覆盖堆石入仓、

自密实混凝土浇筑、层面处理及温控防裂等关键工序。

4.3 监控功能通用要求

4.3.1 数智化监控应具备数据自动采集、融合治理、存储服务、智能分析、动态仿真、异常预警、报

表生成、可视化展示与多方数据共享功能，满足建设、设计、施工、监理与监管单位的质量管控需求。

4.3.2 数智化监控应支持异常数据的自动甄别、问题定位与处理留痕功能，实现关键工序施工质量问

题的智能预警与闭环控制。

4.3.3 监控数据应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存储归档，数据存储期限不低于工程设计使用年限，满足工程

质量追溯、竣工验收、后期运维核查要求。

5 监控系统架构

5.1.1 堆石混凝土坝施工质量数智化监控系统应围绕施工质量管控构建，宜采用感知监测层、网络传

输层、数智赋能层和智能应用层的四层架构。

5.1.2 感知监测层应采用具有针对性强、可靠性高、性能稳定的智能传感设备、智能检测终端、视频

智能监控设备组成，宜实现对关键工序作业流程、施工质量及大坝形象面貌的感知与采集。

5.1.3 网络传输层应结合施工区特定环境和数据通信需求，采用 4G/5G 公网通信、无线自组网、光纤

宽带通信等方式灵活组网，实现感知监测层数据汇聚整合的实时性、稳定性与安全可靠性。

5.1.4 数智赋能层宜由机理模型、智能分析模型、风险诊断模型、知识库和数智驱动引擎构成，实现

施工监控数据的快速解析与质量风险判识。

5.1.5 智能应用层应面向施工进度管理、施工质量管控、施工安全预警开发专项功能，实现关键工序

施工质量的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闭环管控功能。

6 施工质量数智化监控技术要求

6.1 一般规定

6.1.1 堆石混凝土施工质量数智化监控应符合大坝构筑质量标准的相关规程规范。

6.1.2 堆石混凝土坝施工质量数智化监控数据可实时汇聚、在线分析及归档追溯。

6.1.3 数智化监控反馈的预警与报警信息，应具备及时干预与闭环处理的控制流程。

6.2 筑坝材料监控

6.2.1 堆石混凝土筑坝材料应按照 SL/T 678、NB/T 10077 或 DL/T 5806 的指标要求，采用人工定期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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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或在线自动检测方式，及时汇聚整合检测结果。

6.3 堆石施工监控

6.3.1 大坝浇筑仓内堆石监控，宜采用仓面监控摄像机自动抓拍、人工定时定点拍照、无人机巡查航

拍等方式获取，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大坝填筑仓内堆石照片宜按分区获取，分区应沿大坝上下游方向与平行坝轴线方向划分数量均

不宜少于 3 个区域，分区的最小边长不宜超过 10m，每个分区内采集的堆石照片数量不宜少于

3 张。

2. 采集的堆石照片宜包括仓面底部、水平外露面及垂直外露面等部位；

6.3.2 仓内堆铺到位的堆石品质可采用图像识别的方法进行分析，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获取到的堆石照片宜采用分割识别算法提取堆石掩膜或轮廓信息，计算堆石的粒径与形状参数

指标。

2. 堆石照片的真实尺寸信息宜通过相机参数矩阵标定与坐标系转换的方式获取，也可直接在照片

范围内摆放尺寸标识物进行换算。

3. 应对仓内堆铺到位堆石的逊径料占比、逊径料集中区域个数、关键级配参数、板片状堆石占比

等指标进行分析统计和归档存储。

4. 堆石分割与参数计算方法宜基于现场或室内试验进行有效性验证和准确度评估，当堆石参数计

算结果与实际值偏差超过 10%时，应对算法或模型进行优化调整。

5. 应根据仓内堆石的逊径料占比、逊径料集中区域个数、关键级配参数、板片状堆石占比等指标

对仓内堆石品质做出判断；当整体或局部区域内指标不满足要求时，应进行预警反馈。

6.3.3 可在堆石选取、冲洗环节加装堆石品质辅助监控系统，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入仓堆石选取处，可加装监控摄像头，结合 6.3.2 中的图像识别方法对选取堆石的逊径料占

比、关键级配参数及板片状堆石占比等指标进行监控分析与预警。

2. 在入仓堆石冲洗处，可加装监控摄像头或传感器，对堆石冲洗质量进行监控分析与预警。

6.4 自密实混凝土施工监控

6.4.1 宜采用自动监测设备，对自密实混凝土入仓浇筑前的工作性能、仓面浇筑路径、仓内浇筑密实

性进行监控。

6.4.2 当未采用泵送浇筑时，宜将自密实混凝土工作性能的全量检测设备部署于拌合楼附近或仓面附

近的自密实混凝土卸料点。

6.4.3 应采用密实性监测设备，对仓内自密实混凝土的浇筑密实性进行检测。

6.4.4 宜对自密实混凝土的浇筑过程进行监控，当浇筑点浇筑时间间隔超阈值、浇筑路径与设计方案

存在较大偏差时，应发出预警、实现报警馈控。

6.5 温控防裂监控

6.5.1 堆石混凝土坝浇筑温控防裂，宜包括原材料温度、混凝土拌合出机口温度、混凝土入仓温度、

坝体混凝土温度、施工区天气状态及环境量检测，互相衔接，互为支撑。前序环节出现超标时，应及时

调整后续环节的温度措施，保证混凝土温度应力满足大坝浇筑质量要求，降低开裂风险。

6.5.2 堆石混凝土坝体温控防裂监控，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6.5.3 施工区环境量监测应包括环境温度、环境湿度、降雨量、可包括太阳热辐射、风向、风速等指

标。

6.5.4 堆石混凝土坝浇筑温度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选择典型施工仓面布设温度测点进行坝体温度监控，堆石混凝土的温度测点数量不应少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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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当存在防渗层，宜在防渗层内部同步布设温度测点。

2. 堆石混凝土温度测点布设位置，沿铅锤方向距离上下面层不宜小于 0.5m，沿大坝水平方向距

凌空面不宜小于 5m；沿坝轴线方向仓面宽度超过 10m时，可增加代表性温度测点数量。

3. 防渗层内温度测点布设位置，沿铅锤方向距离上下面层不宜小于 0.5m，沿上下游方向应置于

防渗层中部，温度变幅较大地区，宜在防渗层，以及与堆石混凝土交界处增设温度测点，监

测防渗层温度梯度的变化情况。

4. 温度监测时间宜持续至测点温度达峰后 2～4 天，采样频率在测点温度达峰前不宜小于 4 次/
小时、达峰后不宜少于 4次/天。

6.5.5 混凝土入仓温度监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混凝土入仓温度监测，宜采用贴片式或外夹式温度传感器，布设在仓内混凝土浇筑设备的混凝

土输送管路外部，实现自密实混凝土入仓温度的实时监测。

2. 不具备入仓温度实时监测条件时，可采用手持温度采集设备对混凝土入仓温度进行定期检测与

数据上传。

6.5.6 堆石、自密实混凝土粗细骨料、水泥、掺合料及外加剂等各类原材料的温度，宜随混凝土拌合

工序进行定期检测和汇聚整合；检测方式可采用手持温度采集设备或在线传感设备检测。

6.5.7 宜基于实测坝体混凝土温度、工程区天气预报，结合大坝温度应力分析机理或数据驱动的仿真

分析模型，实现大坝浇筑温度应力场的动态反演分析与风险预测，在坝体开裂风险超阈值时，发出预警

信息，并反馈指导现场调整施工措施。

6.5.8 在低温或寒潮时段，宜在仓内高温度应力梯度区、防渗层、凌空面等部位增设温度测点，加强

监控分析与预警反馈。

6.6 层面处理监控

6.6.1 层面堆石外露、冲毛情况，可采用监控摄像机、人工拍照、无人机航拍图像智能识别方式，通

过获取外漏面积占比、冲毛粗糙度进行检测与评价。

6.6.2 层面填充密实度，可采用密实度传感器进行检测与评价。

6.6.3 检测结果出现异常时，应及时发出报警并向施工现场推送信息，指导现场人员进行修补调整。

6.7 施工效率监控

6.7.1 宜采用人工填报、自动监测方式，实现仓面模版支立、堆石入仓、混凝土浇筑、层面处理等关

键工序的完成时长、人员机械投入、物料供应、天气气候条件等衡量施工效率的数据信息采集与整合。

6.7.2 宜基于大坝施工总工期，建立控制大坝仓面浇筑的里程碑和关键时间节点，通过构建施工效率

评判模型，实现施工效率和主要影响因素的综合评价，为优化调整施工方式提供支撑。

6.8 施工过程视频监控

6.8.1 在堆石混凝土坝施工期间，宜在坝肩、拌合楼、料场等主要位置布设视频智能识别摄像机，对

仓面施工、混凝土生产、材料储运等环节进行全过程监视和智能识别。所选监控摄像头应支持无线或有

线通讯。

6.8.2 摄像机数量宜以全部覆盖施工仓面为基础进行配置，固定安装方式宜永临结合，部分摄像机可

随大坝上升移动安置。

6.8.3 仓面施工监控画面的分辨率不宜低于 1080p，宜配备变焦镜头与云台操控功能，摄像机光学变

焦应满足施工仓面全覆盖的要求。

6.8.4 视频图像的智能识别可采用前端边缘计算或后端监控系统集中识别，智能识别应具备机械工作

状态识别、物料堆放与移出识别、堆石粒径级配识别、层面堆石外露识别等必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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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 视频监控图像与信息应具备实时与定时图像回传、存储归档、历史追溯检索回放功能，并支持

移动端实时查看。

7 智能监控设备技术要求

7.1 一般规定

7.1.1 施工质量智能监控设备应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适配陕西寒旱区施工现场环境。

7.1.2 监控设备应支持自动采集、远程传输、在线校准、标准化输出，设备寿命、无故障运行时间与

与质保期宜满足工程实际要求。

7.2 专项设备

7.2.1 自密实混凝土工作性能自动检测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自密实混凝土的流动性、抗离析性、均匀性等工作性能宜实现综合自动化在线监测。

2. 自密实混凝土的工作性能指标，应设置异常报警阈值和报警功能。

3. 自密实混凝土的工作性能指标检测频次不宜低于 1 次/10 方，有效检测结果不宜少于 95%。

4. 设备终端宜支持有线或无线的通讯方式。

7.2.2 密实性监测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自密实混凝土的浇筑密实性可基于电容式或电阻式传感设备进行监测。

2. 每仓堆石混凝土内的密实性测点数量不宜少于 4 个，测点宜优先布设在小石集中、堆石缝面、

仓面底部等存在密实性风险的部位。

3. 密实性监测的采样频率不宜小于 2 次/min，监测与评价结果应排除雨水和积水的影响。

4. 当仓内存在浇筑密实性较差的测点时，应及时反馈报警。

5. 布设在所有仓内的密实性传感器，总成活率不宜低于 90%。

7.2.3 施工区环境量监测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区环境量宜采用自动化采集，采集频次不宜小于 2次/小时。

2. 施工期的坝址环境量监测点，可在坝址上下游同时布置。

3. 环境温度测量范围应在-40～60℃，温度测量允许误差不宜大于±0.5℃。

4. 环境相对湿度测量范围宜为 0%～100%；相对湿度小于等于 80%时，测量允许误差不宜大于±

2%；相对湿度大于 80%时，测量允许误差不宜大于±5%。

5. 风向测量范围宜为 0°～360°；风向测量允许误差不宜大于±3°。

6. 风速测量范围宜为 0m/s～60m/s；风速测量允许误差不宜大于±(0.3 + 0.03v)m/s（v 指风速）。

7. 太阳辐射热测量范围宜为 0W/㎡～2000W/㎡；太阳辐射热允许误差不宜大于±5%。

8. 监测设备宜支持无线或有线通信方式监控。

7.2.4 坝体温度传感器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坝体温度测量范围宜为-20℃～100℃，并应结合工程所在地实际气候条件加以调整。

2. 温度测量分辨率不宜大于 0.1℃，测量允许误差不宜大于±0.5℃。

3. 温度传感器应满足设计规定的耐水压力要求。

7.2.5 温度采集单元宜符合以下规定：

1. 每个测量单元不宜少于 2 路温度测量通道。

2. 仓面浇筑施工期间的采样频次不宜低于 5次/小时；仓面浇筑完成 1 个月内的采样频次不宜低

于 1次/小时；仓面浇筑完成 1 个月后采样频次不宜低于 1 次/天。

3. 数据存储容量不宜小于 10000 条数据,存储容量用完后能自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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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温度采集单元宜支持有线及无线的通讯方式。

5. 断电情况下宜支持测温模块连续工作，持续时间不宜小于 24 h。

7.2.6 手持式温度采集硬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宜具备数字式温度采集、数据存储及数据传输功能；

2. 测量范围宜包括-30℃～90℃，分辨率不宜大于 0.1℃，允许误差不宜大于±0.5℃。

3. 探杆外径不宜小于 5 mm，探杆长度不宜小于 200 mm。

4. 宜支持有线及无线的通讯方式

5. 连续工作时间不宜小于 72 h。

7.3 安装与校准

7.3.1 监测设备与传感器的安装布设施工方案应经建设单位审核通过后实施。

7.3.2 监测设备与传感器应安装牢固、防护到位，不宜过度干扰整体施工进程。

7.3.3 监测设备与传感器宜定期检修与校准，保证监控数据的稳定性与可靠性。

8 数据采集、传输与处理要求

8.1 数据采集

8.1.1 施工质量监控应以自动化采集为主、人工检测为辅，人工检测数据宜现场实时录入并签字确认。

8.1.2 监控数据的采集频次应满足现场施工质量评价及预警反馈的需求；对于特殊仓面或异常工况，

宜进行加密采集，保证施工质量风险预警的及时反馈。

8.2 数据传输

8.2.1 数据传输应采用有线与无线相融合的灵活组网方案；对于高并发、大带宽数据流应采取宽带光

纤通信传输网；低带宽、离散型数据流及移动端数据，宜采用 4G/5G 或 WIFI 等无线传输方式；传输延

迟≤10s，数据丢包率≤0.1%。

8.2.2 数据报文传输宜采用加密协议，宜具备动态身份认证、数据防篡改追溯能力，保障施工质量监

测数据安全可靠。

8.3 数据处理

8.3.1 数据处理应具备原始数据清洗滤波、剔除异常、校验补全功能，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可靠；数据

处理过程应自动留痕、可追溯并严防篡改。

8.3.2 数据处理应基于大数据分析、AI 算法，建立施工质量智能分析模型，实现关键工序施工质量的

风险评估与智能预警。

8.3.3 根据数据采集规模和体量，宜采用云边协同计算架构，将高频数据解析及轻量基础算法部署在

边缘端进行实时解算，以提升响应速率，降低核心网络的传输负荷。

9 智能预警与闭环管控

9.1.1 宜根据施工质量监控指标的异常程度分级预警，可参考如下原则实现分级预警：

1. Ⅰ 级（红色预警）：监控指标严重超限，存在重大质量缺陷，应立即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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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Ⅱ 级（橙色预警）：监控指标明显超限，存在质量风险，应立即排查整改；

3. Ⅲ 级（黄色预警）：监控指标接近阈值，无实质性质量隐患，宜提醒现场人员核查；

9.1.2 预警阈值应以设计文件、施工规范及工艺要求为依据，结合工程实际情况确定，不得随意修改。

9.1.3 预警信息应通过监控平台弹窗、手机短信或 APP 方式，将预警指标、位置信息及处置建议推送

至责任人员。

9.1.4 责任人员应针对预警信息，按预警级别及处置方案及时予以处置，并在线反馈处置结果，形成

完整的闭环控制流程，直至监控平台自动验证达标、消除预警信息为止。

10 系统运行维护与验收

10.1 运行维护

10.1.1 施工期间应落实专人负责堆石混凝土坝施工质量数智化监控系统日常运维，建立常态化巡检机

制，保障监控业务在关键工期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10.1.2 运维人员应定期巡查检测硬件设备、优化智能应用软件系统，及时处理运行故障，归档运行维

护台账。

10.2 系统验收

10.2.1 堆石混凝土坝施工质量数智化监控系统应随主体工程同步开展验收，验收内容宜涵盖系统软硬

件综合性能及闭环控制的落实情况。

10.2.2 验收标准宜涵盖关键工序的监控覆盖率、监控数据的完整性、闭环处置情况以及管控要求落实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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